
安徽华尔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恒泰长财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安徽华尔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尔泰” 、“发行人” 或“公

司”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8,297.0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以下简称“本次发

行” ）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1]2915号文核准。本

次发行的主承销商为恒泰长财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 “恒泰长财证

券” 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或“主承销商”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华尔

泰” ，股票代码为“001217” 。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 （以下简称 “网下发

行” ） 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或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

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和

主承销商综合考虑发行人所处行业、市场情况、可比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募集

资金需求以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10.46元/股，发行数

量为8,297.00万股。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4,978.2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6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3,318.8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40%。 回拨机制

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829.7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10%；网上最终

发行数量为7,467.3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90%。

本次发行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2021年9月22日（T+2日）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

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

下：

（一）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74,530,204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779,585,933.84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142,796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1,493,646.16

（二）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8,288,475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86,697,448.50

3、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8,525

4、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89,171.50

放弃认购的网下投资者具体名单如下：

序

号

投资者名称 配售对象名称

配售对象

编码

初 步

获 配

股 数

（股）

初步获

配金额

(元)

放弃

认购

股数

（股）

1 襄阳新仪元半导体有限责任公司 襄阳新仪元半导体有限责任公司 I034960001 310 3242.6 310

2 白银有色（北京）国际投资有限公司 白银有色（北京）国际投资有限公司 I046220001 310 3242.6 310

3 上海茂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茂典复利人生3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I047390003 310 3242.6 310

4 上海茂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茂典复利4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I047390004 310 3242.6 310

5 上海茂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茂典复利5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I047390005 310 3242.6 310

6 上海茂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茂典复利6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I047390006 310 3242.6 310

7 深圳市博益安盈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博益安盈精英9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I065890011 310 3242.6 310

8 深圳市博益安盈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博益安盈精英16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I065890012 310 3242.6 310

9 深圳市博益安盈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博益安盈精选1号私募投资基金 I065890017 310 3242.6 310

10 河南交院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河南交院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I075410001 310 3242.6 310

11 熊礼文 熊礼文 P015180001 310 3242.6 310

12 胡蓉 胡蓉 P030350001 310 3242.6 310

13 王淑霖 王淑霖 P040910001 310 3242.6 310

14 曾旼 曾旼 P099080001 310 3242.6 310

15 殷建木 殷建木 P123680001 310 3242.6 310

16 徐向阳 徐向阳 P162630001 310 3242.6 310

17 于红洁 于红洁 P324930001 310 3242.6 310

18 皇甫翎 皇甫翎 P436890001 310 3242.6 310

19 董弘宇 董弘宇 P447280001 310 3242.6 310

20 徐厚华 徐厚华 P503170001 310 3242.6 310

21 李从文 李从文 P523780001 310 3242.6 310

22 徐咸大 徐咸大 P533620001 310 3242.6 310

23 蔡云霞 蔡云霞 P542260001 310 3242.6 310

24 贺宪宁 贺宪宁 P545520001 310 3242.6 310

25 张胜 张胜 P574490001 310 3242.6 310

26 鲁晏余 鲁晏余 P575630001 310 3242.6 310

27 柯素华 柯素华 P590360001 310 3242.6 310

28 魏志均 魏志均 P594040001 155 1621.3 155

二、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全部由主承销商包销， 主承销商包销

股份的数量为151,321股，包销金额为1,582,817.66元，主承销商包销比例为

0.18%。

2021年9月24日（T+4日），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网上、网下投资者缴款

认购的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用后一起划给发行人， 发行人向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 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主承销商指定

证券账户。

三、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

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010-56673705、010-556673723

联系人： 恒泰长财证券资本市场部

联系邮箱：ipo@cczq.net

发行人：安徽华尔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恒泰长财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21年9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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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浙江君亭酒店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重要提示

浙江君亭酒店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君亭酒店” 或“发行人” ）首

次公开发行不超过2,013.5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A股）（以下简称 “本次发

行” ）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

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1]2686号）。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信

证券”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君亭酒店” ，股票

代码为“301073” 。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股票发行价格为12.24元/

股，发行数量为2,013.50万股，全部为新股发行，无老股转让。 本次发行的发行

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

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

养老保险基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和符合

《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 等规定的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 加权平均数孰低

值。 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资产管理计划及其

他外部投资者的战略配售。依据本次发行价格，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不参与战

略配售。 最终，本次发行不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 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

配售的差额100.6750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本次发行最终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

发行” ） 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

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1,463.5000万股，占本发行数量的72.68%；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550.0000万

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27.32%。 根据《浙江君亭酒店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

申购倍数为12,820.94982倍，高于100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

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发行股票数量的20%（402.70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

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1,060.8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52.68%；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952.7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47.32%。 回拨机

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0135105577%。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2021年9月22日（T+2日）结束。

具体情况如下：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交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

圳分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

果如下：

（一）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9,508,815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116,387,895.60

3、未足额缴款的股份数量（股）：18,185

4、未足额缴款的金额（元）：222,584.40

（二）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10,603,016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129,780,915.84

3、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4,984

4、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61,004.16

网下投资者获得初步配售未缴款及未足额缴款的情况如下：

序号 投资者 配售对象

初步获配

数量（股）

获配金额

（元）

放弃认购

股数（股）

1 上海茂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茂典复利人生3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712 8,714.88 712

2 上海茂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茂典复利4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712 8,714.88 712

3 上海茂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茂典复利5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712 8714.88 712

4 上海茂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茂典复利6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712 8,714.88 712

5 深圳市博益安盈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博益安盈精英9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712 8,714.88 712

6 深圳市博益安盈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博益安盈精英16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712 8,714.88 712

7 深圳市博益安盈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博益安盈精选1号私募投资基金 712 8,714.88 712

合计 4,984 61,004.16 4,984

二、网下比例限售情况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 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

的10%（向上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6个

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票中，90%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

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10%的股份限售期为6个月， 限售期自本次

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 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

填写限售期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本次发行中，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股份数量为10,603,016股，其中网下

比例限售6个月的股份数量为1,067,943股，约占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股份数

量的10.07%；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4,984股由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包

销，其中499股的限售期为6个月，约占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的10.01%。 本

次网下发行共有1,068,442股的限售期为6个月， 约占网下发行总量的

10.07%，约占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量的5.31%。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份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23,169股，包销金额为283,588.56元。 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比例为0.1151%。

2021年9月24日（T+4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网上、网

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资金一起划给发行人， 发行人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机构（主承

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四、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电话：0755-82558253、021-35082551、010-83321320、010-83321321

发行人：浙江君亭酒店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9月24日

北京百普赛斯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提示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百普赛斯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百普赛斯”或“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

上市委员会委员审议通过， 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予以注册决定 （证监许可

〔

２０２１

〕

２８２４

号）。 《北京百普赛斯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

市招股说明书》 及附件披露于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网站 （巨潮资讯网， 网址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中证网，网址

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

；中国证券网，网址

ｗｗ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证

券时报网，网址

ｗｗｗ．ｓｔｃｎ．ｃｏｍ

；证券日报网，网址

ｗｗｗ．ｚｑｒｂ．ｃｎ

），并置备于发行人、深交所、

本次发行股票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证券”或“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的住所，供公众查阅。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流程、申购及缴款等方面：

１

、本次发行采用直接定价方式，全部股份通过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发行（以下简称“网

上发行”），不进行网下询价和配售。 本次发行数量

２

，

０００

万股，其中网上发行数量为

２

，

０００

万

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１００％

。 本次发行股份全部为新股，不转让老股。

２

、本次发行价格为

１１２．５０

元

／

股，投资者据此价格在

Ｔ

日（

２０２１

年

９

月

２８

日）通过深交所

交易系统并采用网上按市值申购方式进行申购。

根据中国证监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发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

２０１２

年修订）》的行业目

录及分类原则，目前公司所处行业属于“

Ｍ７３

研究和试验发展”，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

行业最近一个月静态平均市盈率为

１１１．０１

倍（截止

２０２１

年

９

月

２３

日）。 本次发行价格

１１２．５０

元

／

股对应的发行人

２０２０

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净利润摊薄后市盈率为

７７．６６

倍，

不超过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行业最近一个月静态平均市盈率。

３

、投资者在

２０２１

年

９

月

２８

日（

Ｔ

日）进行网上申购时无需缴付申购资金。 本次网上发行

申购日为

２０２１

年

９

月

２８

日（

Ｔ

日），网上申购时间为

９

：

１５－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４

、网上投资者应当自主表达申购意向，不得全权委托证券公司进行新股申购。

５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依据

２０２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Ｔ＋２

日）公告的《北京百普赛斯

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定价发行中签摇号结果公

告》履行缴款义务，网上投资者缴款时，应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相关规定。

２０２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Ｔ＋２

日）日终中签的投资者应确保其资金账户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

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

量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７０％

时，将中止发行。

６

、当出现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７０％

时，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７

、网上投资者连续

１２

个月内累计出现

３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

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６

个月（按

１８０

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

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

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本次发行股票概况

发行股票类型 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发行股数

拟公开发行新股数量

２

，

０００

万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

２５．００％

，原股东不公开

发售股份

每股面值 人民币

１．００

元

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采用向网上投资者直接定价的方式， 全部股份通过网上向社会

公众投资者发行，不进行网下询价和配售。

发行对象

２０２１

年

９

月

２８

日（

Ｔ

日）前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开立证券账户并开通创业

板交易权限、且在

２０２１

年

９

月

２４

日（

Ｔ－２

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含

Ｔ－２

日）日均持

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票和非限售存托凭证一定市值的投资者，并且符

合《深圳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发行实施细则》（深证上［

２０１８

］

２７９

号）

的规定。 其中，自然人需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投资者适当性管理

实施办法（

２０２０

年修订）》等规定已开通创业板市场交易权限（国家法律、法

规禁止购买者除外）。

承销方式 余额包销

发行日期

Ｔ

日（网上申购日为

２０２１

年

９

月

２８

日）

发行人联系地址 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宏达北路

８

号

４

幢

４

层

发行人联系电话

０１０－５３３９５１７３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福华一路

１１１

号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电话

０１０－６０８４０８２０

、

０１０－６０８４０８２２

发行人：北京百普赛斯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１

年

９

月

２４

日

北京百普赛斯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百普赛斯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普赛斯”、“发行人”或“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

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２１

〕

２８２４

号）予以

注册决定。

本次发行采用网上按市值申购向公众投资者直接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的

方式，全部为新股，不转让老股。本次发行中网上发行

２

，

００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１００％

。

为了便于社会公众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基本情况、 发展前景和本次发行申购的相关

安排，发行人和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定于

２０２１

年

９

月

２７

日（

Ｔ－１

日）举行网上路演，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１

、网上路演时间：

２０２１

年

９

月

２７

日（

Ｔ－１

日，周一）

１４

：

００－１７

：

００

２

、网上路演网站：全景·路演天下（

ｈｔｔｐ

：

／／ｒｓ．ｐ５ｗ．ｎｅｔ

）

３

、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相关人员。

本次发行的招股说明书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五家网站 （巨潮资讯

网，网址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中证网，网址

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

；中国证券网，网址

ｗｗｗ．ｃｎｓｔｏｃｋ．

ｃｏｍ

；证券时报网，网址

ｗｗｗ．ｓｔｃｎ．ｃｏｍ

和证券日报网，网址

ｗｗｗ．ｚｑｒｂ．ｃｎ

）查阅。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北京百普赛斯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１

年

９

月

２４

日

证券代码：600410� � � � � � �证券简称：华胜天成 公告编号：2021-043

北京华胜天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涉及诉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美国纽约联邦法院和州法院均已受理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公司为原告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影响：本次诉讼事项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尚不能确定，

最终实际影响需以公司诉讼及后续法院判决或执行结果为准。 公司将根据相关诉讼进展情况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本次诉讼的基本情况

北京华胜天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9月10日在纽约联邦法院和州法院

递交诉状，现已收到法庭受理回执。 具体信息如下：

（一）当事人

原告：北京华胜天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 IBM� Corporation

IBM�World� Trade� Corporation

IBM� China� Company� Limited

（二） 诉讼机构

美国纽约南区联邦法院 案件号：1:21-cv-07589-AKH

纽约州韦斯特切斯特郡高等法院 法庭索引号：62537、021

（三）诉讼案件事实与诉讼请求

公司于2015年3月18日与国际商业机器（中国）有限公司（IBM）签署了《软件许可协议》，根据该

协议约定IBM将相应软件源代码授权公司有偿使用，2017年5月1日，被告在未通知公司的情况下，擅自

将已许可给公司进行二次开发的软件源代码开源。

2014年6月， 被告与公司成立合资公司专门销售IBM服务器。 2017年9月， 在公司不知情的情况

下，被告与公司竞争对手成立合资公司并独家供货IBM服务器给该公司，被告并单方终止向公司供货，

造成公司销售货物来源断绝。

2019年，公司发现掌握公司客户及销售等商业秘密的被告的雇员加入被告与公司竞争对手成立的

合资公司，并不当使用公司的商业秘密。

为维护我司权益，现公司依法向美国纽约南区联邦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定被告侵犯商业秘密，被

告向公司赔偿相关损失，被告立即停止侵犯行为，被告承担公司因本次诉讼所支付的律师费用等必要的

支出及本案诉讼费。

同时，公司依法向美国纽约州韦斯特切斯特郡高等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定被告不正当竞争、不当

得利、违反信托义务、违反合约和侵害合约关系，被告向公司赔偿损失，被告立即停止不当行为，被告履

行合约约定，被告承担公司因本次诉讼所支付的律师费用等必要的支出及本案诉讼费。

二、上述案件对公司的影响

（一）公司将依法进行应诉，切实维护公司合法权益。由于本案尚未审理裁判，对公司本期及期后利

润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

（二）公司将根据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对相关诉讼的进展情况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相关信

息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中

国证券报》刊登的相关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华胜天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9月24日

证券代码：002366� � � � � � �证券简称：台海核电 公告编号：2021-062

台海玛努尔核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价异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

台海玛努尔核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证券简称：台海核电，证券代码：

002366）于2021年9月17日、2021年9月22日、2021年9月23日连续3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

超过20%，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等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相关情况说明

针对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司对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现就有关情况说 明如下：

1、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信

息。

3、公司一级全资子公司烟台台海玛努尔核电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烟台台海核电” ）、控股股

东烟台市台海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台海集团” ）已经法院裁定进入破产重整程序，目前破产重整

方案尚未确定，进程及结果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事项的进展情况。

4、经自查和问询，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公司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也不存

在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5、经自查和函询，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不存在买卖本公司股票

的情形。

三、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的声明

经公司董事会确认，除前述事项外，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

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

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

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风险提示

1、公司经过自查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台海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262,436,894�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30.27%。 鉴

于控股股东进入破产重整程序，存在实际控制权变动风险。 若控股股东发生变动，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

3、烟台台海核电合并销售收入占公司销售收入的 100%，总资产占公司总资产的 99.99%，净资产

占公司净资产的 96.61%。 烟台台海核电经法院裁定进入破产重整程序对公司造成重大影响。

4、公司对烟台台海核电担保余额为 16.08�亿元，烟台台海核电进入破产重整程序，存在债权人要

求公司履行担保责任的风险。公司将继续保持与债权人的联系和沟通，通过与银行机构协商展期方案或

债务重组等方式协调化解债务风险。公司尚无到期债务的偿还方案，存在被债权人向法院申请破产重整

的风险。

5、台海集团、烟台台海核电已经法院裁定进入破产重整程序，目前破产重整方案尚未确定，进程及

结果存在不确定性，破产重整事项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暂时无法判断，公司将根据破产重

整结果，依据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同时，台海集团、烟台台海核电存在因重整

失败而被法院宣告破产清算的风险； 本公司将密切关注破产重整进程， 积极维护公司及公司股东的权

利，并根据破产重整事项的进展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6、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

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

信息为准。

公司将继续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 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

作。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台海玛努尔核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年9月24日

证券代码：002323� � � � � � � � �证券简称：*ST雅博 公告编号：2021-072

山东雅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

关于持股

5%

以上股东拟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

持股5%以上的股东季奎余保证向本公司及管理人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管理人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特别提示：持有山东雅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份69,557,700股（约占当前公

司总股本的9.33%） 的股东季奎余计划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三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交易

方式减持上市公司股票合计不超过7,457,29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1%（若计划减持期间有送股、

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减资等股本变动事项，对应的数量、比例进行相应调整）。在任意连续90日内通过证

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股份总数不超过总股本的1%。

公司于近日收到持股5%以上股东季奎余的《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股份减持计划的告知函》，现就

有关事项披露如下：

一、股东的基本情况

1、股东名称：季奎余

2、股东持股情况：截至本公告日，季奎余持有公司股份69,557,700股，其中无限售流通股份69,

557,700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比例9.33%.

二、本次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1、减持原因：自身资金需求。

2、股份来源：首次公开发行前的上市公司股份（包括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后

因权益分派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部分）。

3、减持期间：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三个月内实施。

4、拟减持数量及比例：拟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上市公司股票合计不超过7,457,296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比例为1%（若计划减持期间有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减资等股本变动事项，对应的数

量、比例进行相应调整）。在任意连续90日内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股份总数不超过总

股本的1%。

5、减持方式：集中竞价交易。

6、减持价格区间：根据市场价格及交易方式确定。

7、拟减持的价格：视减持时的市场价格而定。

8、过去12个月内减持股份情况：季奎余2021年4月12日通过大宗交易方式累计减持3700000股(占

公司总股本小于2%)，减持价格3.02元。

三、承诺及履行情况

季奎余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A�股招股说明书》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公告书》中做出如下

承诺：自本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已直接和间接持有的本公司

股份，也不由本公司收购该部分股份。 除前述锁定期外，在其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所持有

本公司股份总数的25%；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承诺期限：2009年12月18日—2012年12月18日。

截止本公告日，季奎余遵守了上述承诺，未出现违反上述承诺的行为。

四、相关风险提示

1、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存在不确定性，季奎余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情况等决定是否实施本次股

份减持计划。

2、本次减持计划不存在违反《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市公司大股东、董监高减

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的情况，亦不存在违反股东股份

锁定及减持相关承诺的情况。

3、本次减持计划期间，公司将督促季奎余严格遵守上述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的规

定，及时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4、本次减持计划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股权结构及持续性经营

产生影响，公司基本面未发生重大变化，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

五、备查文件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股份减持计划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山东雅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

2021年9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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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无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发生；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二)�会议时间：

1、现场会议日期与时间：2021年9月23日（星期四）下午14:00；

2、网络投票日期与时间：2021年9月23日（星期四），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

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9月23日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

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9月23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三)�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朱国锭先生

(四)�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杭州市滨江区东信大道69号公司十九楼会议室

(五)�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六)�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七)�会议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5人，代表股份242,503,746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43.0303％。 其

中：

（1）现场会议股东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9人，代表股份242,034,046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42.9470％。

（2）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6人，代表股份469,7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833％。

（3）中小投资者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9人，代表股份7,315,367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1.2981％。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3人，代表股份6,845,667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1.2147％；通过网络

投票的股东6人，代表股份469,7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833％。

（4）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和列席了会议。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进行了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242,472,44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包含网络投票，下同）所持股份的99.9871％；

反对31,3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0.0129％；

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7,284,06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5721％；

反对31,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4279％；

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2、《关于公司监事辞职及补选监事的议案》

2.01选举虞亚凤女士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表决结果：

同意242,472,64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72％；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7,284,27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5749％。

2.02选举金吉鸿先生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表决结果：

同意242,471,34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66％；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7,282,97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5571％。

三、律师见证情况

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律师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如下法律意见：中恒电气本次股东大会的

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

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杭州中恒电气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关于杭州中恒电气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杭州中恒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9月24日

江苏中捷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中捷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捷精工” 或“发行人” ）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并在创业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

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

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1]2598号）。本次

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信证

券” 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中捷精工” ，股票代

码为“301072” 。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股票发行价格为7.46元/股，

发行数量为2,626.37万股，全部为新股发行，无老股转让。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

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

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

保险基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和符合《保险

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本次

发行不安排向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资产管理计划及其他外部投

资者进行战略配售。依据本次发行价格，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不参与战略配售。

最终，本次发行不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的差

额131.3185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本次发行最终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

行” ）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

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1,877.87

万股，约占本发行数量的71.5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748.50万股，约占本次发

行数量的28.50%。根据《江苏中捷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 公布的回拨机制， 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11,

433.51216倍，高于100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

将本次发行股票数量的20%（525.30万股） 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

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1,352.57万股，约占本次发行总量的51.50%；网上最终

发行数量为1,273.80万股，约占本次发行总量48.50%。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

行最终中签率为0.0148843469%。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2021年9月22日（T+2日）结束。

具体情况如下：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交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

分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

下：

（一）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12,717,352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94,871,445.92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20,648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154,034.08

（二）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13,519,064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100,852,217.44

3、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6,636

4、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49,504.56

网下投资者获得初步配售未缴款及未足额缴款的情况如下：

序号 投资者名称 配售对象名称

初步获配数量

（股）

获配金额

（元）

放弃认购股

数（股）

1

上海茂典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

茂典复利人生

3

号私

募证券投资基金

948 7,072.08 948

2

上海茂典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

茂典复利

4

号私募证

券投资基金

948 7,072.08 948

3

上海茂典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

茂典复利

5

号私募证

券投资基金

948 7,072.08 948

4

上海茂典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

茂典复利

6

号私募证

券投资基金

948 7,072.08 948

5

深圳市博益安盈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博益安盈精英

9

号私

募证券投资基金

948 7,072.08 948

6

深圳市博益安盈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博益安盈精英

16

号私

募证券投资基金

948 7,072.08 948

7

深圳市博益安盈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博益安盈精选

1

号私

募投资基金

948 7,072.08 948

合计

6,636 49,504.56 6,636

二、网下比例限售情况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

10%（向上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6个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票中，90%的股份无限售期， 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

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10%的股份限售期为6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

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填

写限售期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本次发行中，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股份数量为13,519,064股，其中网下比例

限售6个月的股份数量为1,356,991股， 约占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股份数量的

10.04%；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6,636股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其

中665股的限售期为6个月，约占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的10.02%。本次网

下发行共有1,357,656股的限售期为6个月，约占网下发行总量的10.04%，约占

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量的5.17%。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份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27,284股，包销金额为203,538.64元，包销比

例为0.1039%。

2021年9月24日（T+4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网上、网下

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后一起划给发行人，发行人向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四、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电话：021-35082551、010-83321320、0755-83218814

发行人：江苏中捷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9月24日


